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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餘額，其中「經常支出」包括政府部門固定資本消耗（即折舊或折耗），故其內涵與上開

預算法所定之經常支出並不相同。 

（六十五）行政院函送楊委員麗環就善用儲備師資人力及引導各縣市聘任

儲備教師擔任課輔教師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871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4-578） 

楊委員麗環針對「教育部應善用儲備師資人力及引導各縣市聘任儲備教師擔任課輔教師」所

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為維護國小教師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權益，本部業研擬相關政策以善用儲備師資人力，臚列如

下： 

(一)督導各地方政府降低國小教師員額控留 

1.審酌目前部分地方政府有過度員額控留等情，是以，為督導各地方政府符合準則規範

，本部提出四年期改善方向，各年期督導縣市國小教師員額控留之比率及方式： 

(1)103 學年度縣市將國小教師員額控留比率降至 10%以下。 

(2)104 學年度縣市將國小教師員額控留比率降至 8%以下。 

(3)105 學年度縣市將國小教師員額控留比率降至 6%以下。 

(4)106 學年度縣市將國小教師員額控留比率降至 5%以下。 

2.本部未來將逐一檢視各地方政府控留教師員額之情形，並召開會議邀集各地方政府提

出改善計畫，逐一列管督導，另亦將旨揭員額控留情形列入本部對地方教育事務統合

視導訪視項目之一。 

3.另短期內員額控留超過 5%之縣市，本部將修正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

員額編制準則，先鼓勵其將專任員額控留之教師，盡量改聘代理教師，以降低代課教

師比率；中期則依前述改善方向逐年達成員額控留至 5%內之規定。如此，將能有效督

促各地方政府合理釋出正式教師員額，活化師資結構。 

(二)改變現有人力資源專案補助方式並研議整合各類專案人力 

1.由於 2688 專案經費係由中央統籌運用分配，未來將朝補助偏遠與小型學校增置員額計

畫方式，以學校規模、員額編制數等條件，作為補助基準，提升經費之有效運用，進

而實現落實積極性差別性待遇，讓現有經費能補足有實際課務需求之國民小學。是以

，本部刻正修訂「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增置國小教師員

額實施要點」，未來將朝以下方式補助各地方政府： 

(1)指定縣市政府將該經費核撥用以每校聘任代理教師 1 人，聘任人數需達該縣市國小

總校數 50%以上，所餘補助經費僅限用以聘任鄉土語言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2)前述 50%之代理教師限定用於偏遠及小型學校。 

(3)利用共聘模式由縣市媒合有課務需求之學校，聘用代理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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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將上述專案補助原則朝落實國民教育均衡發展，取消過去採每校加置員額之辦理方

式外，未來亦將整併不同人力專案計畫（含教師課稅配套措施），全力統整挹注經費

於聘任正式教師，此舉除可提升教師員額編制外，亦能有效降低代理代課教師比率，

並將人力資源加諸於真正有需要之偏遠地區學校。 

(三)修正並持續研議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暨相關配套措施 

1.103 學年度提升國小教師員額編制至每班 1.65 名，希冀透過逐年提高國小教師員額編

制，提高教師總授課節數，降低代理代課教師人數，善用儲備師資人力。 

2.103 年起提高一般性補助款設算公式中教學人力參數，自 1.235 調高至 1.26，希冀透過

調高計算參數，使地方政府財源能較為充裕。 

3.103 學年度將由本部編列 10 億元用於提高國小教師員額，希冀透過挹注經費以協助各

地方政府確實提升國小教師員額編制。 

4.成立「國中小教師員額編制研究小組」，並就國中小教師員額編制相關議題進行全盤

研議。 

二、另有關引導各縣市聘任儲備教師擔任課輔教師一節，依據現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補救教學作業要點」規定，各辦理學校得優先進用儲備教師擔任

補救教學教師，以提高補救教學之品質；並自 103 年起優先進用儲備教師得酌增補助經費。

另本部刻正辦理「課中試辦補救教學計畫」（102 年 2 月 1 日至 103 年 7 月 31 日），鼓勵學

校規劃於一般上課期間採抽離班級或協同教學方式進行補救教學，亦得依前揭要點規定，以

優先進用儲備教師為考量。 

（六十六）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 103 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計算方式及

宣導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873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4-593） 

江委員惠貞對 103 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計算方式及宣導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

下： 

一、有關 103 年國中教育會考（以下簡稱會考）成績計算方式，說明如下： 

(一)制定各科 3 個等級描述：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臺師大）心測中心業依據「國民

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能力指標，參考歷屆基測考生答題反應資料，並諮詢專家學

者及國中教師，制定各科「精熟」、「基礎」及「待加強」3 個等級描述，成績「精熟

」表示學生精通熟習該科目國中階段所學習的知識與能力，「基礎」表示學生具備該科

目國中階段之基本學力，「待加強」表示學生尚未具備該科目國中階段之基本學力。 

(二)各等級切點題數設定：由於會考之試題為闈內選題及組題，考試前無法得知試題內容，

且基於保密需求，亦無法在入闈前決定題目及各等級對應之答對題數，爰各等級切點題

數設定程序必須在考試後進行，由臺師大心測中心廣邀學者專家及國中教師成立切點設


